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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條本地立法進入審議 條例草案首讀二讀

護國安兼顧保人權
無辜者不會墮法網

在《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草案》昨

日刊憲並提交立法會
後，立法會隨即於昨
日上午 11 時舉行特
別會議，對該條例草
案進行首讀及二讀，
相關的法案委員會隨
即在下午召開兩場會
議進行審議，並決定
周六（9日）及周日
（10日）假期再加開
會議。

詳列免責辯護及相關條件
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相關法案委員會上介紹，《條例草
案》有五方面的特色：
一是屬本地立法，故沿用了普通法制度下的法律草擬方式、技巧
和習慣，包括在合理可行範圍內確保法律條文仔細清晰；就一些較
為關鍵和重要的特別用語，作出詳細定義；罪行條文詳細列出需要
證明的犯罪行為、犯罪意圖，適用的例外情況或免責辯護及相關條
件；如果某項罪行有域外效力，則訂明域外效力的適用對象和範
圍；就罪行訂明具有足夠阻嚇力度的最高罰則，但不設最低刑期。
二是《條例草案》按普通法方式立法的同時，又體現與香港國安
法的銜接、兼容和互補；
三是明確列出3項基本原則，其中之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權；
四是借鑑了其他普通法國家立法經驗、與國際接軌；
五是，《條例草案》眾多條文並非是全新的事情，不少條文是完

善和釐清現行的普通法和一些過時的成文法。

叛國叛亂罪最高可囚終身
《條例草案》共有212頁，列明多項罪行以及刑罰，其中叛國罪、

叛亂罪等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刑罰可處終身監禁。叛
國等罪行包括叛國罪、公開表明意圖犯叛國罪、披露他人犯叛國罪
的規定、非法操練罪等四項罪行，其中叛國罪的最高刑罰，可處終
身監禁。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罪行包
括，叛亂罪；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協助中國武裝力量成員
放棄職責或擅離職守；煽惑公職人員離叛；煽惑中央駐港機構人員
離叛；意圖犯指明罪行而管有煽惑性質的文件或物品；以及煽動意
圖的相關罪行等，其中叛亂罪的最高刑罰，可處終身監禁。
新增的危害國家安全破壞活動罪，條文建議任何人損壞或削弱公

共基礎設施可判監20年。涉及勾結境外勢力甚至可判囚終身。在境
外干預罪方面，任何人如果配合境外勢力，影響中央政府或特區機
關制訂或作出任何政策或決定，最高判囚14年。
《條例草案》提到，與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包括勾結境外勢力，

向公眾發布虛假或具誤導性的事實陳述；在沒有合法權限下進入禁
地等；在禁地附近作出妨礙等；參加或支援境外情報組織，或接受
其提供的利益等行為，行政長官可就某組織是否境外情報組織的認
定問題發出證明文件，該文件對法院有約束力。

叛國等罪行
▶叛國罪：可處終身監禁
▶公開表明意圖犯叛國罪：可處監禁14年
▶披露他人犯叛國罪：可處監禁14年
▶非法操練罪：可處監禁7年

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
▶叛亂罪：可處終身監禁
▶煽惑中國武裝力量成員叛變：可處終身監禁
▶協助中國武裝力量成員放棄職責或擅離職守：可處監禁7年
▶煽惑公職人員離叛：可處監禁10年
▶煽惑中央駐港機構人員離叛：可處監禁7年
▶意圖犯指明罪行而管有煽惑性質的文件或物品：可處監禁3年

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
▶煽動意圖：可處監禁7年
▶勾結境外勢力：可處監禁10年
▶無合理辯解而管有具煽動意圖的刊物：可處監禁3年

與國家秘密及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最高可處監禁10年
▶非法獲取國家秘密
▶非法管有國家秘密
▶非法在離開特區時管有國家秘密
▶非法披露國家秘密
▶非法披露因間諜活動所得的資料
▶非法披露看來屬機密事項的資料

與間諜活動相關的罪行
▶間諜活動罪：可處監禁20年
▶勾結境外勢力，向公眾發布虛假或具誤導性的事實陳述：可處監禁10年
▶在沒有合法權限下進入禁地：可處監禁2年
▶參加或支援境外情報組織，或接受其提供的利益等：可處監禁14年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等
▶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可處監禁20年
▶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可處終身監禁
▶就電腦或電子系統作出危害國家安全的作為：可處監禁20年

境外干預及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組織
▶境外干預罪：可處監禁14年
▶與受禁組織相關的罪行：可處罰款 $1,000,000及監禁14年。

33月月99日日全國兩會看全國兩會看點點

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

上午9時

◆代表小組會議審議國務院組織
法修訂草案修改稿，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
院工作報告

◆台灣代表團開放團組會議

下午3時

◆代表小組會議審議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
工作報告

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

上午9時

◆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第三次
全體會議 大會發言

下午3時

◆小組會議
◆主席會議

下午4時

◆第6次常委會會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瀚林

趙樂際：落實特區維護國安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受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
託，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
員長趙樂際
向大會報告
全國人大常
委會工作。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本報記者馬靜報
道：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8日上午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趙樂際向大會報告全國
人大常委會工作。部署今後一年任務，趙樂際指出
要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
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落實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習近平、李強、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

韓正等出席會議。
總結過去一年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一年，全國

人大常委會行使憲法賦予的任免權，任免港澳基本

法委員會組成人員共55人次。
加強經濟領域立法方面，趙樂際提到，全國

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延長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
大灣區開展港澳律師內地執業試點工作期限的
決定、關於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對廣東省珠海
市拱北口岸東南側相關陸地和海域實施管轄
的決定，推動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
趙樂際還在工作報告中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組
織代表開展專題調研、集中視察，組織香港、澳
門、台灣代表赴廣東、甘肅、天津、浙江、福建等
地視察調研。

▲香港特區立法會昨日舉行特別
會議，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
立法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
案》進行首讀及二讀，並在法案
委員會進行審議。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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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左）和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右）昨日滿面笑容步入立法會議
事廳。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大灣區新賽道 上篇

低空經濟振翅
灣區聯動起飛

詳刊A6

大灣區新賽道 下篇

粵港協同發力
厚積科創家底

詳刊A7

打造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創建交易鑒定平台
爭藝術市場話語權

詳刊A8

兩會版面導讀兩會版面導讀

特區政府昨日刊憲公布為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

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

案》（簡稱「條例草案」）

並提交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涵蓋涉及國家安全的多項罪

行並列出刑罰，其中以叛國罪、叛亂罪的刑罰最高，一經

定罪可被判處終身監禁；非法披露國家秘密可被判監10

年；有關罪行如涉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更會被加刑。特

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動議時強調，條例草案清晰界

定各項罪行，同時訂定適當的例外情況和免責辯護。依據

刑事法原則，有關罪行需要證明適當的犯罪意圖，無辜者

不會誤墮法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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